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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一、 
廣義來說，「研究倫理」 可指所有與研究相關的行為規範，例如尊重研究

參與者、保護其隱私、避免殘酷不必要的動物實驗、論文不抄襲造假等。但

最後一項通常又被稱為 「學術倫理」。本文所討論的 「研究倫理」，將特別限
定於那些涉及人類參與者的研究應該遵守的倫理規範。

研究倫理的議題之出現與逐漸獲得重視，主要濫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以及戰後在醫學研究方面所爆發的一連串不當人體試驗案件，國際醫學界

不但因此訂立從事人體試驗研究應該遵守的基本倫理原則，更建置相關的機

構與機制，以針對即將從事人體試驗的研究計畫進行倫理審查，並在計畫執

行期間予以監督。此後，這些審查規範與機制更擴大到所有以人做為研究對

象的研究計畫，像是美國各大學校院或研究機構所設置的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英國各區域的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 (RECs)、加拿大的
Research Ethics Boards (REBs)、澳洲的政府組織 Australian Health Ethics 
Committee (AHEC)以及非政府組織 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 
(HRECs)。

一般認為，由於我國衛生署 2003年在頒布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
基準後就輔助各大醫院成立 IRB，再加上衛生署與國科會隨後相繼要求人體
試驗研究都必須在 IRB審查通過後才可進行，因此，我國生物醫學領域相較
於人文社會科學、行為科學、自然科學、工程學等領域，似乎對於研究倫理

的基本概念及相關議題較為瞭解，且對於 IRB的相關倫理審查規範也比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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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

不過，我們在迄今九個多月執行計畫的過程中發現，
1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

界對於 「研究倫理」 這個名詞或許感到有點陌生，但對於研究倫理的內涵及所
涉議題，則有相當高的敏感度。儘管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生物醫學的

研究方法相差甚大，並不涉及侵入性的人體試驗或樣本採集與分析，而是以

訪談、焦點團體、田野、觀察或問卷調查等為主，但是，舉凡研究倫理中以

「尊重研究參與者」 這個核心概念所發展出來的知情同意、避免傷害、促進福
祉與權益、保護隱私、匿名保密等概念，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早就

受到重視與強調。

有關研究倫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之所以感到陌生，部分原因在於：

所謂 「符合倫理規範的研究」，一旦不是出自個別研究者的自我要求，而是來
自研究者所屬研究社群、研究機構、研究經費補助或主管機關的要求時，研

究倫理的審查規範與審查機制為何、以及研究倫理是否將從自律變成他律，

就成為莫衷一是、需要透過廣泛討論以達成共識的議題了。尤其是國內目前

既有的倫理審查規範都是針對生物醫學研究所訂定的，因此許多人文社會科

學學者擔憂，屆時這些審查規範是否會削足適履地強加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的研究，導致過度且不當的干預？

上述我國人文社會學者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從國外一些檢討現行研究

倫理審查的文獻當中，不乏看到類似批評。為了減緩這些憂慮，以下除了先

釐清研究倫理審查的概念外，擬根據目前執行計畫的經驗來討論以下兩個核

心議題：人文社會科學所面臨的研究倫理考量究竟與生物醫學有何差異？在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推動研究倫理審查制度的建立時，可能會面臨哪些問

題？

 研究倫理審查與學術研究自由二、 
凡是願意對社會以及對自身研究擔負起倫理責任的研究者都會同意，學

術研究自由並非毫無限制，尊重研究參與者便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限制，研

究者也會以自律的方式嚴格遵守這項限制。不過，在學術研究的實踐當中，

自律未必只體現在個別的研究者身上，而且還可能體現在研究者所屬研究社

1 這項發現乃得自本計畫執行九個多月來所舉辦的單領域與綜合領域專家座談會、社會與行為科學
研究倫理講習、任務型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會議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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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研究機構、研究經費補助或主管機關的政策上。

「自律的學術研究自由」 若要體現在研究者所屬研究社群，目前許多學會
所訂定的專業倫理規範就變得非常重要。「自律的學術研究自由」 若要體現在
研究者所屬研究機構，我們所需要的是類似國外大學校院或研究機構的 IRB
（或是非政府組織的 HREC） 以及研究參與者保護規範、研究倫理審查準則
等，就變得不可或缺。最後，「自律的學術研究自由」 若要體現在研究經費補
助或主管機關，我們所需要的則是類似美國聯邦法規第 45條第 46節所訂定
的研究參與者相關保護規範，或者是台灣衛生署所訂定的醫療機構人體試驗

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因此，在 「提昇研究倫理的意識」 與 「促進符合倫理
的學術研究」 這兩項前提下，國科會人文處擬針對其所補助的研究計畫實施
倫理審查的制度與規範，此一措施當然不應被視為阻礙學術研究的自由發展。

不過，儘管研究者都會同意，學術研究自由應該受到 「尊重研究參與者」
這項自律條件的限制，而且研究倫理審查應被視為自律的體現，但為何研究

倫理審查仍常被質疑限制了學術研究自由？究其原委，有可能是因為研究倫

理審查的效率不彰所致。但在國內外 IRB近年來審查效率已大為改善的情況
下，學術研究自由受到限制的質疑仍未因此消失，所以，問題似乎不在於審

查效率，而是在於審查規範內容與審查制度的設計。如果審查的規範內容無

法顧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差異以及研究場域的彈性多變，則倫理審查就可能阻

礙學術發展，而名副其實地限制研究自由。如果審查制度的設計流於表面形

式作業，則倫理審查就可能對於研究進行由上對下的糾察管制，而無法體現

自律。

所以，值此國科會人文處擬推動建立各相關研究領域的倫理審查制度之

際，我們不僅有必要說明哪些是人文社會科學有別於生物醫學的研究倫理議

題，以便未來可擬定比較適合這些非醫學領域的研究倫理審查規範；同時，

我們也有必要指出哪些是國科會目前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倫理審查所需

面臨的實際問題，以便未來可建置一套真正適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倫

理審查制度。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比較獨特的研究倫理議題三、 
研究者是否能夠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以及是否能促進其福祉，可說是

研究倫理最關切的主題，而一般多從研究參與者的招募選擇、知情同意、風

險效益評估等三個面向進行考量。故以下擬從這三個面向來說明人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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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比較獨特的研究倫理議題

（一）研究參與者的招募選擇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有許多並不在於驗證假說，而是在於闡述現

象、發掘事實、建構論述、解決問題、尋找較佳政策、或是學習方法，因

此，依研究主題所招募的研究參與者，不但有可能在研究初期於對象與人數

等方面皆無法確定，而必須視資料蒐集的進展情況來判斷，而且更有可能某

些特定族群、社經地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或是生活經驗的人，正是招

募的主要考量。如此一來，某些具備獨特特徵的人，或是在特定時空背景、

政治社會脈絡、研究風潮所導引下而備受關注的社群，就有可能再三成為招

募對象。這種情況似應設法避免。

（二）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研究倫理相當核心的概念之一，因為任何一項符合倫理的研

究基本上都應該滿足下述條件：研究參與者都在被充分告知並理解研究目的

與過程後，自願同意參與。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有些研究方法在於

觀察人們在某些情境下的反應或行為，或是試圖揭露、挖掘、拼湊某些現象

背後的事實或所隱藏的意涵，以致這些研究時常必須在研究參與者不知實情

的狀況下進行，否則就無法達到研究目的。因此，這些研究要不就是無法事

前提供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的機會，不然就是所提供的知情同意內容與實際

研究目的不符。針對這些研究所可能遭遇的倫理質疑，「事後解說」 儘管常被
視為解消質疑的方式，但是否所有這些研究都應該進行 「事後解說」，則仍有
商榷餘地。

這是因為這些研究的主題或人物有可能相當敏感或獨特，使得研究者如

果要對研究對象進行事後解說，則可能對研究參與者帶來傷害 （例如，知道
事實後心理嚴重受創），或者可能有實踐上的困難 （例如，潛進某地區挖掘與
探尋事件發生的原因），或者將危及研究守門人 （gatekeeper） 或研究者本身的
人身安全 （例如，研究非法或地下活動）。不過，即使無法提供研究對象事前
知情同意或事後解說的機會，基於尊重研究對象，這類研究的成果不應該包

含任何足以讓個別研究對象被辨識出來的資訊。

另外，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當中常見的研究方式是：透過以公文發

函公家機關或學校來進行問卷或施測。在此情況下，研究參與者行使自主同

意權的能力可能受到不對等權力關係的影響，而很難拒絕受訪或受測。類似

情況也可能發生在採取滾雪球的方式所進行的質性研究。由於這類研究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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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自己所熟識的親友、某地區領導者、某機構主管等轉介研究參與者，在此

情況下，研究參與者很可能基於人情、權勢、考績等壓力而同意參與。儘管

訴諸我國的研究慣例與民情文化，研究者採取上述方法蒐集資料或許有時無

可厚非地難以避免，但研究者如果能在研究守門人同意進行研究後，致力於

爭取與研究參與者面對面尋求知情同意的機會，例如，說明參與研究的過程

與方式、參與研究可獲得的補償、可拒絕參與和可隨時退出研究的權利、研

究成果如何呈現等，研究者同時承諾不會將是否同意參與的結果透露給研究

守門人，那麼，提供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的機會，就不致成為研究者以國情

文化為藉口而便宜行事。

（三）風險評估

一般認為，參與生物醫學研究的風險主要是生理方面的，而參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的風險則主要是心理方面的。例如，因為填寫問卷或接受訪談而

勾引起個人的傷痛回憶或不愉快經驗，進而導致心情低落，無法平復。然 
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於研究參與者除了可能造成心理方面的傷害外，其

實還可能帶來名譽損失、隱私洩漏、財務損害、社會地位的影響、法律責任

的負擔等後果，而這些傷害往往是發生在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接觸完畢之後

的資料整理、保存與呈現階段。這方面的風險過去較受輕忽，有必要提出來

說明。

首先，匿名常被誤認等同於 「去身份連結」，以致研究者在呈現研究資料
時，即使已用所謂 A君或化名來指稱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仍有可能透過
其他資訊而被其親朋好友、同事、街坊鄰居等第三人辨識出來。這種情形特

別容易發生在針對特定研究主題、對象或區域所進行的研究當中。一旦被辨

識出來，其所造成的傷害不只是研究參與者個人的隱私洩漏，還可能造成某

社群或區域居民彼此之間的不快與紛爭，或是集體被汙名化等傷害。

不可諱言，有時候某些主題、對象或區域地點實在太過特殊少見，以致

於研究資料即使已匿名並去除可資辨識個人的資訊連結，人們仍可輕易地從

某項研究或綜合不同的研究，辨識出誰是研究參與者。這時比較理想的方 
式，或許是讓研究參與者自行決定哪些資訊應該呈現，哪些則不應該呈現，

研究者並可從旁協助，提醒各種資訊的呈現可能帶來的後果為何。如此一 
來，究竟何謂研究參與者的隱私範圍，將由研究參與者自行決定。

其次，人文社會科學有時會針對研究參與者的個人經驗或回憶進行研

究，這類研究可能涉及對參與者以外第三者資訊的透露或肖像的使用，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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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謂的第三者，既可能是參與者的後代子孫或親朋好友，亦可能是街坊鄰

居，甚至是耳聞但不認識的人。研究者此時有必要針對第三者的部分，進行

資訊查證或者取得肖相使用之同意等各項措施，不然的話，第三者有可能因

研究而遭受名譽損失、隱私洩漏或影響社會地位等傷害。

最後，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像是社會學、教育學、人類學、歷史

學、資訊工程等，都有可能蒐集與建置各種有關個人資訊的資料庫，以提供

未來不同研究主題的使用。有關這種個人資訊的資料庫，台灣過去幾年的焦

點，幾乎都凝聚在生物醫學領域的人類生物資料庫的建置上，而對於該資料

庫所建置的資料，從如何蒐集、向誰蒐集、以什麼方式蒐集，到資料建置完

成後如何管理、有哪些使用上的限制、研究參與者退出機制、是否以及由誰

判定需要再度獲得參與者的知情同意等等，都有相當多的討論，也逐漸形成

比較成熟的看法。反倒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資料庫方面的討論較為欠缺，

資料庫的保密、管理與使用辦法亦多闕如，但這類資料庫對於個人隱私的洩

漏與危害風險，值得我們趕緊正視。

 我國目前推動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倫理審查四、 
可能面臨的問題

儘管目前所要建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倫理審查機制，國內並無

相關法令可供參考，但這未必是一項缺點，反倒在參考國內外 IRB倫理審查
機制的建置經驗與方式後，可以擁有更多足資參考的彈性空間，去建立一個

比較切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特殊需求與實際情況的治理架構。值此國科會謹

慎研擬建立此一治理架構之際，我們將從審查的運作機制、規範制訂、約束

範圍、宣導推廣等四個面向，分別指出我國目前推動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

倫理審查所可能面臨的問題：

（一）運作機制

國內外 IRB目前都具有倫理審查、教育宣導、監督稽核等三個功能。這
種架構大致上正確，但要讓這三個功能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得以充分發揮，

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在倫理審查部分，IRB為了提高審查效率，通常會依申請案件的倫理風
險高低而將審查形式區分為 「豁免審查」、「簡易審查」、「會議審查」 等三種。
這些審查形式的差別在於：豁免審查只需經由 IRB執行人員確認符合豁免審
查規定，即可授予通過證明；簡易審查則需由二位審查委員審核通過才可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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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證明，否則需要付諸會議審查；會議審查則需經過審查委員會開會討論通

過後，才可授予證明。至於區分審查形式的標準，各國或各機構有所差異。

例如，美國聯邦法規只訂定符合豁免審查的條件，簡易審查與會議審查的辦

法則交由各研究機構自訂。我國衛生署則只訂定符合簡易審查的條件，而未

提及豁免審查這個選項。目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美國 IRB多被列入簡易審
查的範圍，我國是否也要比照辦理，則似乎需要在考量兩國研究環境差異以

及民情文化後才能確定。但在此之前，審查經驗與標準案例的累積將非常重

要。透過模擬審查的方式以及對於各種案例的歸納分析，我們可以避免使用

過於簡化或去脈絡化的方式討論實際案例，如此也可清楚掌握各種案例的潛

在倫理風險，以擬訂較適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審查分案標準。在教育

訓練部分，IRB目前會針對研究者及其助理、倫理審查與稽核委員、行政人
員進行培訓。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這方面都有待加強，但短期來看，最

為迫切的應該是倫理審查委員的培訓。當然，針對研究者、研究助理、碩博

士生提供研究倫理的教育訓練，提升他們的研究倫理意識，長期來看才是根

本之道。

在監督稽核部分，目前國內外在實務運作上，很容易對於通過倫理審查

且正在進行中的計畫案進行流於表面形式的監控管考，也就是：只查看研究

的過程是否符合當初送審計畫書的內容。如此一來，監督稽核的工作一方面

可能偏離研究倫理審查的目的 （亦即：協助與促進研究者從事符合倫理的研
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對於某些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採取開放式研究的學者

造成困擾。或許，比較妥當的監督稽核重點在於，針對那些已通過倫理審查

且正在進行中的研究計畫案，鼓勵計畫主持人在繳交期中報告時主動揭露與

原先送審內容不符的地方，而稽核委員所採取的態度應該是協助與輔導這些

計畫循著符合倫理的方向進行，而盡可能避免以暫停研究等這類方式威嚇研

究者。

不過，研究倫理審查機制除了包含倫理審查、教育訓練、監督稽核的功

能外，還應該包含研究發展、不斷自我調整的功能。IRB在國內醫院多被視
為機構內的一個行政部門，而不被賦予研發能力。但如果倫理審查機制在為

研究參與者的權益與福祉把關之同時，又需要避免不當地阻礙這些研究，這

就需要該審查機制有能力不斷研究與檢討現行倫理審查規範的適用性。研究

的主題與方法不斷在更新且與時俱進，倫理審查規範也應該跟上研究的變動

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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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制訂

依照生物醫學領域的經驗，倫理審查規範基本上是以主題 /對象來判定
研究所涉及的倫理風險高低：研究主題是否為敏感議題？研究參與者是否為

易受傷害的個體或族群？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下述情況可能發生：低敏

感議題研究反而涉及高倫理風險，而高敏感議題研究則反而涉及低倫理風

險。低敏感的議題可能讓研究者輕忽各種倫理考量，而高敏感的議題則可能

因為研究者在專業養成的過程中被要求通盤考量研究本身所涉及的倫理憂慮

與爭議，使得他們具備充分的倫理素養與敏感度，在進行研究時，已可展現

必要的自律。因此，未來在制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倫理審查規範時，

最好不要僅憑主題 /對象來判定研究所涉及的倫理風險高低，以避免一方面
訂立過度的倫理規範以約束高敏感議題的研究，另一方面卻又疏於訂立適當

的倫理規範以約束低敏感議題的研究。

另外，國科會目前分別在台灣北、中、南地區各補助一所大學 （分別是
台灣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和成功大學） 研擬設立可獨立運作的研究倫理審查
單位，未來負責針對國科會所補助的以人做為研究參與者的計畫進行倫理審

查，服務範圍包含了自己學校與所屬區域各大學校院。目前，在我國尚無保

護研究參與者的相關法令依據的情況下，三校所擬定的倫理審查規範與政策

方向如何協調一致，將有待努力。尤有甚者，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包含了許多

不同學科，各學科都有自己所關注的研究倫理議題與方向，但三校所研擬的

倫理審查規範畢竟只能就各學科相同部分進行構思。此時，各學會所訂立的

專業倫理規範便可扮演深化與補充的角色。換言之，學校所訂立的倫理審查

規範應該尊重各專業倫理規範，在各專業倫理規範未盡之處才予以補強。

但不可諱言，我國各學會的發展程度不一，且在凝聚學會成員的共識與

約束力上都有待努力，更遑論已訂立具代表性的專業倫理規範的學會，實在

少之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未必需要等到各學會制定了專業倫理規範

之後，各校才開始訂定倫理審查規範。或許多方聽取與諮詢各學科學者與學

會的意見，多少可補足我國在這方面的缺憾。

（三）約束範圍

國科會目前補助三校研擬的研究倫理審查運作機制，未來將只接受國科

會委託倫理審查的申請案，但至少就南台灣而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

計畫經費補助單位，有頗多來自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或是企業贊助。如果

是來自政府機關部門，或許在未來接受國科會委託倫理審查的運作機制上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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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後，也會跟進。但如果經費來自企業贊助，恐怕就未必具有約束力量，而

這類研究又往往可能有侵犯個人隱私或洩漏個資的疑慮。屆時，國科會在推

動研究倫理審查機制的時候，難保有可能出現以下情況：只有無法靠民間企

業贊助的研究計畫案才受到倫理審查的規範，或是，盡可能從事國科會以外

其他單位經費補助的研究計畫。

（四）宣導推廣

有關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倫理審查運作機制與方式，我國目前還處在研

擬與教育宣導的階段，而在此過程中，除了需要避免將生物醫學的審查規範

與各式表格直接拿來套用外，也應該避免使用威嚇式語言闡述研究倫理，例

如：如果不這麼做，就會被取消經費補助，停止研究；或是，如果不那麼做，

就等著吃官司⋯。目前較具研究倫理審查經驗的宣導者多來自生物醫學領 
域，而該領域因為主要從事高風險的人體試驗，故相對的較有可能出現糾紛

或傷害過大而被暫停研究的案例。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不常發生這種情 
形，即使這不意味我們就可輕忽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所發生的研究倫理爭

議，但以威嚇式言語闡述研究倫理，除了徒增研究者的反感，並無助於解消

研究者對於哪些研究涉及研究倫理爭議的困惑與質疑。

 結論五、 
誠如文章一開始所述，我國人文社會學者未必缺乏研究倫理意識，但他

們對於研究倫理訴諸於外在審查形式，感到不安與懷疑，而且若套用生物醫

學領域的研究倫理審查尺度，情況恐更嚴重。因此我們首先說明，學術研究

自由必須建立在研究者尊重研究參與者以及受到研究參與者信賴的基礎上，

研究機構或經費補助機構以有助於促進研究者尊重參與者的倫理審查規範，

來審查即將進行的研究，亦可視為自律的體現。其次，我們認為一套足以體

現自律的研究倫理審查機制，將有賴於審查規範與機制係以由下而上的方式

加以建立，以確保符合國內研究的實際情況。故我們不但試圖指出人文社會

科學與生物醫學在研究倫理議題上的差異，更試圖從我們執行計畫的經驗當

中說明，目前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推動研究倫理審查所可能面臨的問

題。我們期盼能持續將各方意見納入考量，以研擬出一套可以落實、並適合

人文社會學科研究倫理審查的運作機制與規範。


